2025年7月13日16时许，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林芝市经济开发区灵芝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该事故导致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7.4万元。经巴宜区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判定：该起事故涉事生产经营单位是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事故中死亡人员系未经许可从生活区擅自进入施工现场的非施工人员，事故发生时与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安全管理不到位相关，本次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公司对本次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经我局立案调查发现：
    一、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中存在:1、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与全部员工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例如：该公司与项目经理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与别的员工没有签订。2、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例如：该公司承建的林芝市经济开发区灵芝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施工地涉事搅拌机周围没有张贴警示标志。3、未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3.19.3条对涉事搅拌机设置防护棚、传动部位设置防护罩。4.未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3.2.3条未完全落实封闭管理，施工场地与进出生活区的车辆通行道路未有效隔离或采取有效管理措施。例如：该施工项目部门禁系统失效、施工地生活区和作业区没有隔离到位，有3米宽的缺口。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3.19.3条、第3.2.3条以及《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建市〔2019〕18号）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第二项以及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4版）》第95条B裁量阶次的规定，对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510000元（伍拾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曹维静，对本起事故负安全管理责任。曹维静在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中存在：1、未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存在失管漏控；例如：曹维静作为主要负责人不清楚安全生产职责，且没有和全部员工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2、未组织建立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督促、全面检查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例如：该公司施工现场存在涉事搅拌机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涉事搅拌机传动部位没有设置防护罩和防护棚的安全隐患，曹维静作为主要负责人没有来项目施工地检查过安全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曹维静作出处人民币57600元（伍万柒仟陆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林芝经济开发区灵芝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的项目经理胡成忠对本起事故负安全管理责任。胡成忠在履行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中存在：1.未全面检查公司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2.未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例如：胡成忠作为项目经理不清楚自身安全生产职责，对项目施工现场和涉事搅拌机存在的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涉事搅拌机传动部位没有设置防护罩和防护棚的隐患没有提出改进建议并及时督促落实整改措施。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七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以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胡成忠作出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并处人民币37236元（叁万柒仟贰佰叁拾陆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林芝经济开发区灵芝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的安全员罗远对本起事故负安全管理责任，罗远在履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职责中存在：作为安全员在发现涉事搅拌机存在安全隐患时没有及时督促项目部落实整改措施，安全员职责履职不到位。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以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对罗远作出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并处人民币15000元（壹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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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应急罚〔2025〕9-1号

	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中存在:1、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与全部员工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例如：该公司与项目经理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与别的员工没有签订。2、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例如：该公司承建的林芝市经济开发区灵芝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施工地涉事搅拌机周围没有张贴警示标志。3、未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3.19.3条对涉事搅拌机设置防护棚、传动部位设置防护罩。4.未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第3.2.3条未完全落实封闭管理，施工场地与进出生活区的车辆通行道路未有效隔离或采取有效管理措施。例如：该施工项目部门禁系统失效、施工地生活区和作业区没有隔离到位，有3米宽的缺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第二项以及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4版）》第95条B裁量阶次的规定。
	




对该公司作出处510000元（伍拾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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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维静
	
	
	





（林市）应急罚〔2025〕9-2号

	曹维静在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中存在：1、未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存在失管漏控；例如：曹维静作为主要负责人不清楚安全生产职责，且没有和全部员工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2、未组织建立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督促、全面检查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例如：该公司施工现场存在涉事搅拌机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涉事搅拌机传动部位没有设置防护罩和防护棚的安全隐患，曹维静作为主要负责人没有来项目施工地检查过安全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对曹维静作出处人民币57600元（伍万柒仟陆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5年12月25日
	林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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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忠
	
	
	
	胡成忠在履行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中存在：1.未全面检查公司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2.未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例如：胡成忠作为项目经理不清楚自身安全生产职责，对项目施工现场和涉事搅拌机存在的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涉事搅拌机传动部位没有设置防护罩和防护棚的隐患没有提出改进建议并及时督促落实整改措施。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七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以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对胡成忠作出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并处人民币37236元（叁万柒仟贰佰叁拾陆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5年12月25日
	林芝
市应
急管
理局

	

西藏富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7•13”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案
	



罗远
	
	
	
	罗远在履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职责中存在：作为安全员在发现涉事搅拌机存在安全隐患时没有及时督促项目部落实整改措施，安全员职责履职不到位。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以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对罗远作出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并处人民币15000元（壹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5年12月25日
	林芝
市应
急管
理局



